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
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
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
苏教高函［2012］21号

有关高职高专院校：
　　自教育部、财政部启动“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建设工作以来，各有关高职院校高度重视，着力提升项目专业改革和建设水平，并引领带动相关专业建设，形成了国家、省和学校重点专业建设体系，有力促进了专业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高。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有关文件要求，为督查各校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总结和交流建设经验，做好中央财政第二批建设经费安排工作，定于近期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2011年立项建设的110个专业（详见附件）。
　　二、检查内容　　
　　1．实施方案进展情况，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2．经费（包括地方和学校配套经费）使用和绩效情况；
　　3．改革创新亮点；
　　4.保障措施（包括组织、经费、政策保障及质量控制等）；
　　5.问题和建议。
　　三、检查程序
　　1．学校自查。学校应依据上述检查内容，对照《专业建设发展信息表》和建设方案逐条进行自查，分专业形成中期检查自查报告。
　　2．报告审阅。省教育厅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和教学工作负责同志，审阅各专业的中期检查报告，对各专业的建设情况予以初评。根据初评结果选择建设成效显著、改革创新亮点突出和需要促进建设的专业分别进行实地考察检查。
　　3．实地检查。省教育厅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和教学工作负责同志，组成专家组到学校进行实地检查。具体程序与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4．公布结果。省教育厅根据自查报告审阅情况和实地检查情况，审核确定中期检查结果，公示后予以公布，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与拨付各专业的2012年建设经费。
　　四、报送材料
　　1．中期检查自查报告；
　　2．《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发展信息表》原件（复印）；
　　以上材料分专业装订（每个专业的材料1和2装订在一起），各提供书面材料一式三份（加盖学校公章），于9月24日前报送省教育厅1519室，WORD版电子材料同时发送至jsgaozhi@126.com。联系人：经贵宝、徐庆，联系电话：025-83335156，83335159。

　　附件：江苏2011年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建设的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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